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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圖利與便民」法紀宣導參考資料 

一、有關公務員圖利罪之構成要件及應有法律觀念，分別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明知違背法令： 

條文所謂「明知」，係指公務員有圖私人不法利益而違背法令之

直接故意而言。如因疏失違反法令或誤解法令，則與「明知」之

要件不符，不構成圖利罪。所謂「違背法令」則係指違背法律、

法律授權之法規命令、職權命令、自治條例、自治規則、委辦規

則等，對多數不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

定。至於僅具內部效力之行政規則或契約條款的違反，應屬行政

責任之範圍。舉凡僅供各機關內部執行參考的裁罰基準，在圖利

罪修正前，公務員如果違反該裁罰基準，而使人民獲利，都會被

認為是圖利行為。修正後，因該裁量基準僅供裁罰機關內部人員

的參考，只有內部效力，與一般人民無關，如裁罰違反該基準，

則只有行政責任，並不會構成圖利罪。 

（二）直接、間接方式或利用職權機會、身分圖自己或他人不法利益： 

修正後之圖利罪係以圖「自己」或「其他私人」不法利益為要件，

故公務員行為，使國庫或公眾獲得利益時，並不構成圖利罪。至

於如因公務員之圖利國庫行為，而損及人民之利益時，人民可依

國家賠償法（公務員故意或過失之行為，造成人民權利受損害時，

國家應予以賠償）相關規定，依具體個案情節請求賠償其損害。 

（三）須有獲得不法利益之結果： 

修正後之圖利罪係採「結果犯」，而且沒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，

因此除有違背法令之圖利行為外，還必須因該違背法令之行為而

發生使自己或其他私人獲得不法利益之結果，始構成犯罪；但該

圖利行為如已涉及其他犯罪（例如偽造文書）或其他行政責任，

仍應依相關規定究辦，並非毫無責任。 

二、「圖利」與「便民」的區分： 

簡單的說，兩者都是給予人民利益或好處，但圖利的行政行為是不

合法，而便民則是合法給予人民利益，兩者最主要區別是以有無違

背法令為判斷。 


